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16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1)佑字第 064號 

主旨: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兼顧防疫與維持國家安全及

社會機能正常運作，調整接觸者匡列定義，並視需要檢視修訂企業持續營運

計畫一案，請會員旅行社業者，請依規定配合辦理，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111年5月13日觀業字第1110908203號函轉交通部111年5月3

日交航字第1110013102號函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11

年4月28日肺中指字第1113700201號函辦理。 

2. 影附原函及附件下載:https://reurl.cc/e3dyWL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